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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厦门大学“四轮驱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厦门大学积极探索“四轮驱动”模式，深入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催动，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一是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设立创新学分（必

修），实行创新学分奖励制度。学生在学校认定的各级各类竞赛、创新实验、发

明创造、发表论文等方面取得成果，通过申请和认定后可获得相应的创新学分。

二是强化教师教育职责。完善本科生导师制，鼓励教师指导创新创业并计入工作

量，促进教师科研课题与学生科研训练的有机结合。教师所指导的项目参加高水

平竞赛并获奖，在其申请职务高聘时，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三是完善科研

创新机制。制定《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规定本科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

加一项科创项目。构建课内实验教学与课外创新活动、学业竞赛相互补充的多元

化科研训练体系。加大科研项目和科研资源对学生的开放度，建立跨学科交叉、

本研共同参与的科研创新机制。 

地域联动，打造联合培育平台。一是共建众创空间。依托学校省部委重点实

验室和工程中心，与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

建“厦大—火炬极客空间”，全年免费开放，为创客提供技术指导和交流、创业

扶持与协作的场所。二是共建见习基地。与厦门市知名企业共建 58 个“青年就

业创业见习基地”，延伸见习基地创业孵化职能，举办学生创业企业见习招聘会，

专设创业企业展位，为创业团队寻找“创业伙伴”提供支持。三是共建培训课程。

建设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优化课程体系，每年面向 400 名本校学生

和100名厦门地区高校大学生开展“ETC创业培训”（教育Education、孵化 Tutor、

投资 Capital），帮扶解决项目战略规划设计及实际经营问题。 



 兴趣带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一是鼓励参与竞赛。实施科创竞赛“八化”

（全员化、多样化、课程化、基地化、团队化、国际化、常态化、日常化）新模

式，激励学生为兴趣创业。组织学生参加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等活动，为有创新潜质的

学生脱颖而出搭建平台。二是推进交流互动。定期举办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

为学生提供经验交流和成果展示的机会。开设“校友创业论坛”，邀请成功创业

校友和学校知名学者共同参与，分享实战经验，讲述创业故事，让更多学生成为

创新创业的铁杆“粉丝”。三是培育学生社团。组建创业型学生社团，不断提高

学生创新创业的体验度和参与度。加强社团骨干培训，加大创业基金、创业俱乐

部、创业导师等政策扶持，建立校内专业教师和校外企业家联合指导的双导师制，

激发创业热情。 

资源推动，完善服务保障体系。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统筹教学、学生经

费和校友捐赠等资源，设立创业启动金、学生创新创业基金、科创竞赛奖学金、

社会课堂奖学金等，加大对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和自主创业的扶持。二是打造校

内实践平台。在学校芙蓉隧道内设立“RCS 机器人队工作室”“飞思卡尔智能车

工作室”“创意工厂”等，成为学生进行科创竞赛训练的重要场所。建立湖畔咖

啡、惜夕湾咖啡等特色创业实践基地，招募学生创业团队自主经营，搭建全仿真

创业环境。三是提升孵化服务水平。设立创业服务中心，提供科研训练课程、风

投引资、项目孵化、跟踪扶持等服务。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成立创业孵化中心，

为入驻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场地优惠、投资融资、创业咨询等服务。 

（摘编自 教育部 2015 年第 37 期简报） 

【教育动态】 

教育部：硕士研究生招生应坚持按需招生、宁缺毋滥 

   根据教育部网站 9月 11 日发布的《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硕士研究生招生应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

滥的原则。除对招生主管单位、命题、初试、复试等程序和环节进行细致要求外，

规定提出：国家对所有纳入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均安排生均拨款，所有

纳入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国家和招生单位通过设立奖学



金、助学金、助学贷款、三助岗位、绿色通道等制度，建立多元奖助体系，支持

硕士研究生完成学业，提高硕士研究生待遇水平。 

  规定强调，招生单位要充分利用《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记录，将考

生诚信状况作为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招生单位在复试的

同时应组织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招生工作部门、导师与考生面谈，直接了解考生

思想政治情况。招生单位还可采取“函调”或“派人外调”的方式对考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另悉，2016 年起，国家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该计划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专

项专用，不得挪用。 

（摘编自 新华网 2015 年 9 月 11 日 ） 

【高校动态】 

黑龙江：大学生必修创业课程 

近日，黑龙江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促进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实施方案》，该方案出台了多项有关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新政策。 

   方案要求黑龙江省高校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在课程体系建设中的比重，要开设

《创业基础》必修课程，并将其纳入学分管理；为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学生开展实

训教育，为创业学生提供孵化环境和扶持保障；设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研室，

系统地研究整个创业教育的全过程。 

  方案还要求，全省各高校要设置不低于 4学分的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

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

将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充抵为专业实习学时，将学生开展创新实验、发表论文、

获得专利、自主创业等情况折算为学分。 

  此外，方案还规定，高校要从教学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创新创业

教育，全省高校每年安排资金总额不低于两亿元。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5 年 9 月 9 日） 

广东 80 亿建 3 所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多方扶持超常规发展 

14 日，广东省政府举行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共建协议签署仪式，省教

育厅分别与深圳、佛山、东莞市政府，南方科技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东莞



理工学院签署省市共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协议。协议明确提出支持共建高校超常

规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主要政策支持措施包括：明确共建高校享受省高水平

大学建设中的一系列优先支持的政策措施；将共建高校列入高校综合改革试点，

特别是聚焦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支持共建高校在人、财、平台以及组织管理

等方面探索创新；提出将学院列入博（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建设规划，进行重点

培育；以共建高校为依托，建立省市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指导共建高校优

化生源结构，逐步取消分区域招生，创造条件将部分省重点理工科类专业调整到

第一批次招生，适当增加外省招生计划等。 

根据协议，3所地方理工科大学将采用省市共建的办法，突破传统路径依赖，

超常规发展。这 3 所理工科大学结合所在城市发展，均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

南方科技大学要对广东省及深圳市重点行业发展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旨在满足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需求；东莞理工学则致力于打造一批

特色鲜明的智能制造领域新型学科专业，大幅提高理工科学科专业比重，凸显理

工科优势特色。目前，已明确的省市两级财政投入已超过 80 亿元，并给予其建

设新校区、用地的优惠政策。 

（摘编自《羊城晚报报》2015 年 9 月 16 日） 

 


